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補助影視製作契約書(稿)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以下簡稱甲方)補助○○○（以下簡稱「乙方」）製作《○

○》(以下簡稱影片)，經雙方同意訂定契約條款如下： 

 

第 一 條 履約期限 

乙方應於○年○月○日前完成影片並繳交本契約第五條指定資料。

本契約所訂期限以日曆天計算，所稱日曆天，包含國定假日及例假

日及其他休息日均計入。 

 

第 二 條 補助經費 

一、本計畫補助金額為新臺幣○○○元整（含稅）。 

二、乙方應核實動支經費，支付內容應與業務執行項目相符，各項

核銷單據日期須符合本案履約期限，且其經費不得用於財務採

購。 

三、乙方應依稅法規定，自行繳納與辦理扣繳事宜。 

四、乙方受補助經費中如用於辦理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第四

條及相關子法規定辦理。 

五、受補助經費結報時，應檢附支出原始憑證正本(僅須檢附本局補

助部分)，結報所檢附之支出憑證應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

定辦理，並應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同一案件由

二個以上機關補助者，應列明各機關實際補助金額，如有隱匿

不實或造假情事，應撤銷該補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另，

原始支出憑證將於本局完成核銷作業後，返還予受補助對象自

行留存，受補助對象不得再以同一原始支出憑證向其他政府單

位進行核銷。 

六、受補助經費於補助案件結案時尚有結餘款，應如實繳回。 

七、結案時本局核定之補助金額併同其他政府機關、政府捐助成立

之財團法人核給之補助金，超過實際支出總經費百分之五十，

本局得提交審查小組審查並經核定後，調整或維持本局原核定

之補助金額。 

 

第 三 條 本計畫應符合「桃園市政府文化局補助影視製作實施要點」之規定。 

 

第 四 條 本計畫受政府機關、公設法人獎助、捐助及補助金總額不得超過製

作總成本（不含宣傳行銷費用）之百分之五十。 

 

第 五 條 付款及結案方式 

一、第一期：簽約後由乙方提交工作執行報告一式二份（含與主創

演職員簽訂之合作意向書或製作合約影本、工作日誌或拍攝通



告表等）。審核通過後，檢具收據向甲方申請撥付補助經費百

分之三十，計新臺幣○○○萬元。 

二、第二期：乙方於本市拍攝完成後，檢具本市拍攝景點清單、本

市景點拍攝花絮影片隨身碟（提供畫質1080P以上、上字幕及剪

接處理之2分鐘版本，且檔案格式需為mp4）及本市景點側拍工

作照及劇照（至少各5張，以資料隨身碟存取）等文件，各一式

二份，審核通過後，檢具收據向甲方請領補助經費百分之三十，

計新臺幣○○○萬元。 

三、第三期：乙方應依本契約第一條所訂期限前申請結案審核，檢

具製作完成之影片正片及補助成果報告書(含拍攝製作紀錄、會

計師簽證之收支明細表等相關文件)，各一式二份。審核通過

後，檢具收據向甲方請領補助經費百分之四十，計新臺幣○○

○萬元。 

 

第 六 條 甲方及其所邀請之相關專家，得就計畫之進行、品質、成果、效益

等與原計畫進行考核。若考核結果認為該計畫未達原計畫之預期，

甲方得訂相當期限要求乙方者就該計畫改善，逾期未改善者，甲方

保有撤銷補助資格及追回全部補助款之權利。 

 乙方應指派一人員擔任補助案執行行政窗口。倘該名人員有溝通不

良、執行不佳等經甲方認定致影響補助案執行之情事，甲方有權要

求乙方更換人員，乙方不得拒絕。乙方無配合者，將斟酌扣減履約

保證金。 

 

第 七 條 乙方如需申請展延，應已完成本契約第五條規定第二期款請領條

件，並於期限屆滿前一個月以書面敘明理由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

機關申請，經機關同意後始得展延。展延期限最長十二個月，並以

一次為限。但特殊情形經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 八 條 本契約所附製作企劃書、回饋計畫所載各項內容如有變更時，應事

前以書面敘明理由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甲方申請變更，且須獲

得甲方核定通知後，始得變更。乙方未經甲方同意擅自變更企劃內

容者，依契約書第十二條辦理。 

 

第 九 條 乙方應負責事項： 

一、 同意並提供甲方無償使用受補助影片內容做為宣傳本市之公益

使用，單次使用不超過三分鐘。若用於其他公益宣傳使用，須

取得乙方同意後為之。 

二、 無償同意甲方(或桃園市政府)於其所舉辦之影展活動或非營利

活動中或桃園電影節或公開播映或展示獲補助案所提供之影

片、照片與對外文宣，全片放映以三次為限。 

三、 影片完成後應於本市規劃辦理公開活動，如特映會、座談會、



校園推廣、記者會等，並於活動前提供至少90秒花絮影片(畫質

1080P以上、上字幕及剪接處理，且檔案格式需為mp4，內容可

為但不限於主創演職員本市拍片感想、本市景點、影片部分畫

面等)、海報文宣或其他周邊產品供本市宣傳行銷之用。 

四、 影片規劃於電影院上映者，則應於公開上映前於本市電影院辦

理至少一場特映活動(影廳席次需至少60席以上，含60席)。須

於特映活動辦理前20日函知本局特映會日期與地點，未達規定

者，則以一日計罰違約金1,000元整，得於履約保證金中扣除，

本項違約金累計上限為20,000元整。 

五、 影片之片頭或片尾優先位置、宣傳片等應依甲方規定明顯標示

「補助單位：桃園市政府；協助製作：桃園市政府文化局、桃

園市協助影視拍攝與發展中心」。並於各項對外文宣品、廣告

物明顯標示「桃園市政府、桃園市政府文化局、桃園市協助影

視拍攝與發展中心」等識別圖樣。 

六、 甲方相關行政程序管理與執行，得委由桃園市協助影視拍攝與

發展中心進行。 

七、 乙方應同意配合甲方邀集媒體進行探班採訪，或由甲方進行側

拍紀錄，以為非營利宣傳及成果留檔之用。 

八、 乙方於影片發行後，無償贈送完整版DVD或Blue-ray Disc二份

以及公播版一份予甲方作永久典藏、補助成果留檔之用，並同

意於影片播映一年後，授權於桃園市政府暨所屬場館公開播映

或於甲方指定場所非營利性公開播映。 

九、 上開乙方應負責事項若有無法依本條規定執行之特殊情形，應

事先以書面向甲方說明並取得同意，始得以例外情形辦理。 

 

第 十 條 履約保證金 

一、乙方應於甲方通知之日起二十日內，向甲方繳納履約保證金(金

額為獲補助金總額百分之十)，並與甲方簽訂本契約；履約保證

金繳納形式得為現金、金融機構即期本票、金融機構即期支票

等。 

二、乙方應於影片經甲方結案審核通過之日起十二個月內，檢具下

列各款書面報告及文件，且無其他應辦事項後，向甲方申請返

還履約保證金。 

（一） 影片映演發行執行成果報告書:內容應含受補助影片對

桃園城市意象推廣之效益、回饋計畫執行績效。 

（二） 公開播映證明文件，若受補助影片為電視劇情長片及電

視連續劇節目須另附發行證明文件。 

（三） 本契約第九條指定文件或佐證資料。 

（四） 其他甲方指定文件。 

乙方如需申請返還履約保證金期限展延，應於期限屆滿前一個



月以書面敘明理由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機關申請，經機關審

核通過後始得展延。 

三、乙方未依前款規定於期限內檢附資料者或遭撤銷、廢止者，甲

方不退還履約保證金，乙方不得再次申請本補助。並列入紀錄

作為審查案件時之重要參考。 

四、在受補助者非惡意申請終止契約前提下，經雙方合意解約，並

待受補助者繳回已請領補助款後，履約保證金原則全額無息返

還受補助者。 

 

第十一條 製作物如涉及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情事，致甲方遭致第三人控告、索

賠時，由乙方負責抗辯，並承擔所有責任，及支付損害賠償與有關

費用。 

 

第十二條 乙方如有違反「桃園市政府文化局補助影視製作實施要點」及本契

約任何規定者，甲方得視情節輕重，廢止核准處分並追回部分補助

款，或得撤銷補助且不為催告，逕行解除本契約書。乙方應無條件

繳回已受領之補助金，且甲方不退還乙方履約保證金。 

受補助者未依本契約第五條第三款所訂期限前檢送相關資料，機關

得扣罰逾期違約金，逾期違約金以日曆天為單位，自所訂期限次日

起算，每日依契約補助款總額千分之一計算。逾期違約金以補助款

之百分之二十為上限，倘逾期違約金計算超過上限，甲方得不退還

履約保證金。 

 

第十三條 因本契約書所生之糾紛，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四條 本契約書未載明之事項，依「桃園市政府文化局補助影視製作實施

要點」、民法及相關法令辦理。 

 

第十五條 本契約書自訂約日起生效，契約書正本一式二份，甲、乙雙方各執

一份，副本三份，甲方二份，乙方一份存照。 



立契約書人 

 

甲      方：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簽約代表人： 邱 正 生 

地      址：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21號 

電      話：03-3322592 

 

 

 

乙      方：  

統 一編 號： 

負  責  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請黏貼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